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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设计技术指南
[bookmark: _Toc26718930][bookmark: _Toc26986530][bookmark: _Toc4155][bookmark: _Toc17233333][bookmark: _Toc26648465][bookmark: _Toc26986771][bookmark: _Toc18417][bookmark: _Toc17233325][bookmark: _Toc24884218][bookmark: _Toc24884211][bookmark: _Toc30541]范围
[bookmark: _Toc24884219][bookmark: _Toc17233334][bookmark: _Toc17233326][bookmark: _Toc24884212][bookmark: _Toc26648466]本文件规定了城市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设计的总体设计要求，及行人接驳设施、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公交接驳设施、出租车和小汽车接驳设施的设计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北京市域范围内城市轨道交通车站的交通接驳设计。
[bookmark: _Toc26986772][bookmark: _Toc29816][bookmark: _Toc29720][bookmark: _Toc28249][bookmark: _Toc26718931][bookmark: _Toc26986531]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
GB 55019 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
DB11/T 657.2 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第2部分:城市轨道交通
DB11/T 1116 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标准

[bookmark: _Toc7197][bookmark: _Toc11641][bookmark: _Toc14832]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bookmark: _Toc12171][bookmark: _Toc6234]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  rail transit interchange facilities
为轨道交通乘客与其他交通方式进行转换所设置的交通设施，接驳交通方式包括步行、非机动车（含普通人力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共享电单车等）、公交（含常规公交、公交接驳线路、定制公交、响应公交等）、出租车（含巡游出租车、网约车、自动驾驶出租车等）、私家小汽车等。
[bookmark: _Toc24576][bookmark: _Toc214]
[bookmark: _Toc2969][bookmark: _Toc16760]站前广场 station square 
与轨道车站出入口直接连接的乘客集散空间。
[bookmark: _Toc27794][bookmark: _Toc1123]
非机动车停车场  non-automobile parking lot
为轨道交通乘客提供驻车换乘功能的非机动车停放场所。
[bookmark: _Toc30174][bookmark: _Toc4807]
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  roadside non-automobile parking belt
道路沿线两侧结合绿化设施带、行道树设施带、建筑退线空间等设置的专供非机动车停车的带状区域。
[bookmark: _Toc8703][bookmark: _Toc23106]
非机动车立体停车场 non-automobile multilevel parking Lot
非机动车立体停车场指采用多层结构、可容纳更多非机动车停车的立体设施。
[bookmark: _Toc6183][bookmark: _Toc17117]
港湾式公交车停靠站  bus bay
公交运营车辆停靠时不占用正常行车道的公交车停靠站。
[bookmark: _Toc15267][bookmark: _Toc6517]
直线式公交车停靠站  curbside bus stop
公交运营车辆直接停靠在外侧行车道上的公交车停靠站。
[bookmark: _Toc20853][bookmark: _Toc31369]
公交接驳线路 feeder bus routes
公交接驳线路是指能与轨道交通车站便捷换乘，承担与轨道车站接驳换乘功能的公共交通中短途公交线路。
[bookmark: _Toc18181][bookmark: _Toc5952]
[bookmark: _Toc31561][bookmark: _Toc29025]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 temporary parking
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指为接送轨道交通乘客的出租车、网约车和私家车提供车辆临时停靠或等候、乘客换乘功能的停车位。
[bookmark: _Toc20683][bookmark: _Toc30765]
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场 park & ride parking facilities (P+R停车场) 
为轨道交通乘客提供驻车换乘功能的机动车停放场所，通常享有优惠收费政策。
[bookmark: _Toc3074][bookmark: _Toc31124]
绿化停车场 green parking lot 
栽植乔木为主，乔木株间距不大于6m×6m，种植数量一般不少于4行×4列，可计算为绿化用地面积的停车场。
[bookmark: _Toc13330][bookmark: _Toc32297]
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 public information sign 
为轨道交通乘客服务,设置在交通接驳设施场地内的标志牌。指示牌内容一般包括乘客所处的方位、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位置、各项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平面位置、周边重要建筑物位置、场站收费标准及其他相关规定等。
[bookmark: _Toc16143][bookmark: _Toc14206][bookmark: _Toc18421]基本要求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设计应坚持“慢行优先、公交优先、绿色优先”，衔接以轨道站点为核心的15分钟生活圈交通出行需求，构建慢行友好、道路畅通、公交一体、多方式协调的交通体系。
轨道站点接驳应引导构建以步行为主，其他方式为辅的衔接方式，轨道网络化服务地区非机动车为重要的辅助方式；廊道化服务地区非机动车与公交作为重要辅助方式，可依需设置一体化枢纽满足换乘需求。
轨道交通接驳方案设计和设施布局，宜按照步行、非机动车、公交、小型机动车的优先顺序进行设计。
轨道交通接驳规划设计应落实城市交通发展政策、国土空间总体规划的要求，并与详细规划、相关专项规划相协调。
轨道交通接驳规划设计应结合站点区位、周边用地、进出站客流量，对不同类型站点的接驳方式提出差异化服务保障要求。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应与市政道路相连接，具备必要的市政接入条件，或预留与规划市政道路设施衔接的条件。
应结合轨道交通主体工程建设时序，同步推进接驳设施的规划设计与建设；如需分期实施，在轨道开通年应满足行人、非机动车、公交的接驳需求，同时统筹近远期规划设计、预留接驳设施规划实施条件。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应设置无障碍设施，并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bookmark: _Toc18893]总体设计要求
接驳设计范围
5.1.1轨道交通接驳设计范围一般为车站出入口200m范围内的区域，以及200m范围外布置的与出入口直接相关联的区域。
轨道站点分区分类
5.2.1  依据轨道站点所处空间圈层和位置，划分四类区域，即中心城区四环内、中心城区四环外、副中心地区、多点一区集中建设区（含副中心扩展区），结合站点空间区位、交通条件与客流需求进行交通接驳方式预测。
5.2.2  轨道交通各站点类型应结合站点区位、周边用地功能、客流预测情况等确定。车站类别可根据早高峰进站客流的比例特征分为居住型、办公型、混合型，分类可参考附录B。
接驳设计阶段与主要内容
5.3.1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设计应与轨道交通规划设计阶段相对应，两者应密切配合，技术路线如图1所示。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设计方案编制要求见附录A。
[image: ]
图1  接驳设施设计与轨道交通设计的关系
5.3.2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或建设规划编制阶段，应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以及线网规划等资料，预留重要交通接驳设施用地；结合轨道线路功能定位以及相关规划统筹分析确定公交场站、P+R停车场等大型接驳设施的必要性及规划选址。
5.3.3  轨道交通线路一体化规划阶段，应结合线路及站点功能定位、用地规划等，对各类接驳设施配置与否、配置等级提出规划引导要求；基于客流预测结果，提出各类交通接驳设施配置与设施用地布局要求，并明确与周边用地关系。
5.3.4  总体设计阶段，应基于上位规划客流预测结果，结合站点区位及用地性质，明确车站交通接驳方式构成，预测交通接驳设施规模，制定交通接驳设施布局与交通组织方案，在此基础上明确交通接驳设施用地需求。
5.3.5  初步设计与施工图设计阶段，应依据车站总平面设计、各出入口分向客流预测等相关条件，进一步核实交通接驳设施规模与用地条件，开展轨道站点交通接驳设施详细设计，制定详细交通组织方案。设计文件深度满足《市政公用工程设计文件编制深度规定》相关要求。
5.3.6  轨道交通运营阶段，应结合区域发展、用地建设及交通需求变化等，对运营轨道站点交通接驳服务进行评估，按需优化接驳设施。
接驳设计流程
5.4.1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设计流程应包括：确定轨道交通各站点的类型、确定规划年各站点分方式接驳比例、研究各接驳设施总需求规模、各接驳设施的规划方案、形成任务清单。
交通接驳设施布局要求
5.5.1交通接驳设施应结合车站各出入口主要进出站流线就近、分散设置；且不得阻碍各出入口进出站旅客流线。
5.5.2 有条件时交通接驳设施宜结合车站周边一体化地块统筹布设，并设置专门的步行通道连通，实现土地集约、布局紧凑；一体化建筑布设非机动车停车场、公交接驳设施时宜优先设置在地面层。
5.5.3 交通接驳设施与轨道车站出入口之间换乘步行距离应符合以下要求：步行接驳设施应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紧密衔接设置；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应结合出入口分散布设，距离车站出入口不宜大于50米；公交停靠站尽量靠近车站出入口设置，与出入口的距离不宜超过30米，困难条件下不应大于50m；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距离车站出入口不宜大于150米；P+R停车场宜与车站实现便捷换乘。
交通组织
5.6.1应保证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与外部各类交通的流线顺畅。
5.6.2 应减少各类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之间的交通流线交叉干扰。
5.6.3 应保证各类轨道交通接驳设施内部的交通流线连续、合理、便捷。 
5.6.4 应合理设置交通接驳导向标识、标志、标线，有序引导各类接驳流线，设置导向标识、标志、标线时不得阻碍行人通行空间和无障碍通道，并满足《公共交通客运标志 第2部分:城市轨道交通》DB11/T 657.2的相关要求。
其他要求
5.7.1交通接驳设施应进行无障碍设计，并符合GB 50763 《无障碍设计规范》、GB 55019《建筑与市政工程无障碍通用规范》的规定。
5.7.2接驳设施铺装应结合区域环境特点选择，按照连续、平整、抗滑、耐磨、透水、耐脏和美观的原则进行设计，铺装颜色应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5.7.3接驳设施的结构设计应根据需求、荷载、材料、水文地质等因素确定。
5.7.4接驳设施设计应符合消防安全的相关规范要求。
5.7.5接驳设施绿化设计应遵循实用原则，与周边环境相协调，树种选择应适应当地土壤与环境条件，因地制宜选择树种，并符合城市园林绿化相关要求,对于非机动车规模较大的，应结合绿化开展停车场景观设计。
[bookmark: _Toc8907][bookmark: _Toc1460][bookmark: _Toc19249]交通接驳设施组成与需求预测
交通接驳设施组成与配置要求
[bookmark: OLE_LINK5]6.1.1交通接驳设施应以轨道交通车站为核心，统筹车站区位与周边用地类型、合理配置各类设施，优先为步行、非机动车、公交等绿色出行方式提供服务。
6.1.2交通接驳设施组成内容与配置具体要求如表 1 所示。

表1 交通接驳设施组成
	配置要求
	中心城区
	城市副中心
	外围新城
	外围站点

	设施类型
	四环内
	四环外
	核心区
	核心区
	

	行人
	集散广场
	●
	●
	●
	●
	●

	
	人行道
	●
	●
	●
	●
	●

	
	过街设施
	●
	●
	●
	●
	●

	非机动车
	非机动车道
	●
	●
	●
	●
	●

	
	停车场
	●
	●
	●
	●
	●

	公交
	中途站
	●
	●
	●
	●
	●

	
	首末站
	--
	☆
	☆
	☆
	☆

	机动车
	临时上落客车位
	○
	○
	○
	○
	○

	
	驻车换乘停车场
	--
	--
	--
	☆
	☆


[bookmark: OLE_LINK4]●应设置 ○宜设置 ☆结合上位规划要求设置 -不设置
●枢纽站交通接驳设施由综合交通枢纽统筹单独配置。

[bookmark: _Toc7295][bookmark: _Toc3862]设施规模预测 
6.2.1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应根据各接驳方式客流需求预测确定。
6.2.2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年限应含初期、近期和远期，并与轨道客流预测成果的通车后第3年、第10年和第25年保持一致。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应以满足近期需求为主，并对远期接驳设施的用地予以预留；改扩建轨道站点接驳设施规模还应对实际运营客流与接驳设施利用情况进行补充调查。
6.2.3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应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预测方法，充分考虑步行、非机动车、地面公交、机动车等交通方式的需求及其他影响因素的变化，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定性分析应综合考虑城市总体规划、各区国土空间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城市综合交通规划、城市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及建设规划、其他交通专项规划、城市交通政策等各项影响因素，并为远期发展预留条件。
b) 定量分析应综合考虑预测目标年限全市域（或中心城区）范围的居民总体出行特征，以各预测年限的全线客流、车站客流、分段客流、换乘客流、超常客流、全日和高峰小时各车站出入口分方向客流量等轨道交通线路客流预测结果为依据，综合考虑车站所在线路、区位、车站类别、进出站客流、周边用地分布等因素，进行交通接驳分担率和接驳设施规模预测；同一条轨道线路的不同车站，其接驳方式分担率应分别预测。
6.2.4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应结合轨道设计阶段开展，并符合下列规定：
a) 总体方案阶段应根据轨道站点进出站客流进行车站各类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
b) 一体化规划方案和初步设计阶段应根据各出入口分向进出站客流进行各出入口配套交通接驳设施规模预测。
c) 一体化实施的轨道站点应将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模纳入一体化用地条件统筹考虑。
[bookmark: _Toc7882][bookmark: _Toc4108][bookmark: _Toc21084]行人接驳设施
[bookmark: _Toc28815][bookmark: _Toc18953]一般规定
7.1.1行人接驳设施设置应遵循安全、连续、便捷、舒适、全龄友好的原则，同时满足消防安全、应急疏散和无障碍通行的要求。
7.1.2行人接驳设施应结合轨道交通车站的位置、轨道客流量、相邻道路等级和交通量、周边建筑和客流吸引点等因素合理布设，并设置完善的交通安全设施，任何其他设施不应侵占行人通行空间。
7.1.3轨道交通出入口应与毗邻的城市道路、绿道和滨水慢行路、居住区、商业区、枢纽、车站、广场、公园等人流目的地有效衔接，有条件的可设置风雨连廊等设施提升行人接驳体验。
7.1.4行人接驳设施应设置夜间照明，满足行人在夜间安全通行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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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1站前广场应紧邻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布设，面积应根据客流预测确定，不宜小于 50m2。
7.2.2站前广场应与其他交通接驳设施、人行步道、周边建筑相接，无法直接衔接时应设置人行步道，人行步道有效通行宽度不宜小于4m，不应小于 3m。
7.2.3站前广场应综合考虑周边地形、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河道、市政设施等相关标高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统筹进行竖向设计，广场设计标高宜高于周边区域规划防洪涝水位0.5米。
7.2.4站前广场竖向设计坡度宜为 0.3％～2.0％，与相邻区域有高差时，应合理设置坡道或台阶，满足无障碍通行需求并设置护栏等安全防护设施。
7.2.5站前广场绿化应结合环境及竖向特点设置，绿化规模宜与站前广场规模相匹配，绿化设计适用范围参见表 2。
表2  站前广场绿化设计适用范围
	绿化设计
	广场规模

	结合市政绿化，不单独做绿化景观设计
	站前广场面积≤50m2

	考虑一定绿植、花坛、街景及小品设计
	50m2<站前广场面积<200m2

	宜进行详细的景观设计
	站前广场面积≥200m2


7.2.6站前广场附属设施包括城市家具、排水设施、照明设施、智能监控设施、交通安全设施等。设计时应合理安排各项设施之间的关系，不应侵占安全疏散空间，不应阻碍行人通行流线。
7.2.7站前广场照明设计应按照安全可靠、技术先进、经济合理、节能环保、维修方便的原则进行，采用对称式布灯、周边式布灯等方式，灯具按照无眩光标准控制，照度应略高于与其衔接的道路。
7.2.8站前广场与市政道路衔接处可根据需要设置阻车桩，设置净间距宜为1.3m-1.7m，高度宜为0.6m-0.9m。
7.2.9 在易引发限流的轨道交通车站站外公共空间宜设置遮阳、防雨、降温、休憩等设施。
人行道
7.3.1与车站相邻的城市道路应开展一体化设计，即人行步道、行道树设施带、绿化设施带等应与相邻建筑前区、轨道车站的站前广场统筹考虑；当存在高差时，应通过坡道或台阶平顺衔接，并满足无障碍通行要求。
7.3.2车站出入口50m范围内，城市道路人行道通行宽度不应小于相邻路段，条件困难时可通过道路断面优化保障人行道宽度。
7.3.3在同时设置轨道车站出入口和公交接驳车站的路段，人行通道应适当加宽，不宜设置路内非机动车停车位，避免影响路段行人通行和换乘。
行人过街设施
7.4.1行人过街设施分为平面过街和立体过街两种形式。平面过街设施主要包括人行过街横道线、行人安全岛、行人信号灯等设施。立体过街设施主要包括人行天桥、人行地道、空中连廊等形式。
7.4.2行人过街设施以平面过街形式为主，立体形式为辅，采用立体过街设施应满足DB11/T 1116《城市道路空间规划设计标准》中关于设置立体过街设施的相关要求。
7.4.3行人过街设施距公交车停靠站、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宜小于等于 50m。
7.4.4当轨道交通站点出入口位于道路主辅路分隔带时，应在辅路上设置人行过街横道线，并配备相应的交通安全设施。
7.4.5当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全部设置在城市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的单侧或路中时，应设置立体过街设施，联通车站出入口与道路两侧，并满足以下要求：
a) 立体过街设施应与轨道车站、周边主要建筑、停车场等设施衔接，共享通道、出入口和无障碍设施。
b) 轨道进出站客流和道路行人过街人流需要进行分隔时，可设置隔离设施、独立通道，避免行人过街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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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1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包括非机动车停车场、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非机动车道。
8.1.2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就近分散设置，与轨道交通线路同步建设、同步使用。
8.1.2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根据轨道车站区位、周边规划用地条件、进出站客流等进行需求预测，结合不同类型非机动车的比例及周转率确定停放规模，非机动车接驳设施规模预测方法参见附录 B。
8.1.3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应以路外停车场为主、路侧停车带为补充，停车场宜结合车站出入口、集散广场设置，距轨道出入口距离不宜超过50米，不得侵占站前广场的疏散空间；用地条件困难时，可利用相邻道路行道树池间设施带、桥下空间等区域分散设置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用地条件允许时，可对不同车型分区域布置停车空间，有条件的可设置有棚和可充电停车设施。
8.1.4非机动车接驳设施宜结合周边用地一体化设计，停车规模应考虑轨道接驳与一体化用地车辆停放需求；分期实施情况下，应将轨道接驳停车需求纳入一体化用地规划条件。
8.1.5非机动车停车设施可与车站周边绿地结合设置，满足车辆停放需求与绿地建设相关要求，通过合理设计，使绿地兼具非机动车停车功能，并加强绿化景观与非机动停车空间的融合。
8.1.6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优先设置于地面，条件受限时，可结合出入口周边条件采取立体形式。
8.1.7轨道车站非机动车预测需求较大、但接驳设计方案不能满足需求时，应针对该站的交通接驳需求和供给条件开展专项研究，通过综合施策转移和消化过大的非机动车接驳需求，如提升步行接驳环境、优化共享非机动车投放量和调度水平、加强公交接驳服务等措施，从而实现多种方式集成高效的满足接驳需求。
8.1.8车站周边应构建安全、连续、便捷的非机动车道，并与非机动车停车设施便捷衔接，衔接处应合理设置推行坡道、行人和非机动车分流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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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1非机动车停车场应根据需求分区设置私人自行车、电动自行车、共享单车（含共享电单车）停放区域；合理安排停车区、出入口、通道及附属设施，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8.2.2非机动车停车场应结合用地条件选取适当的停放形式，停车场最小净空不宜小于2.5m，非机动车车辆停放形式及标准参见附录 C，用地面积可参考以下指标： 
a) 自行车（含共享单车）单车面积指标为 1.4—1.8m2/ 辆；
b) 电动自行车（含共享电单车）单车面积指标为2.0—2.4 m2/ 辆。
8.2.3非机动车停车场与周边绿化结合设置时，绿化设计应符合净空要求，植物分支点高度应不小于 2.5m，树池应设置树池盖板，用地面积可参考以下指标：  
a) 自行车（含共享单车）单车面积指标为 2.5—2.8m2/辆；
b) 电动自行车（含共享电单车）单车面积指标为 3.0—3.4m2/辆。
8.2.4非机动车停车场人行与车行出入口宜分开设置，人行出入口应与站前广场或人行步道连接，人行出入口宽度不宜小于0.75m，车行出入口宽度宜为2.5m～3.5m。
8.2.5非机动车停车场内车位布置应分组排列，每组停车长度宜为15m～20m；车位大于500辆时车行出入口不应少于2个，并应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
8.2.6非机动车停车场竖向设计应根据周边地形、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标高、河道控制标高、管线控制标高以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结合考虑，车辆停放区坡度宜为0.3％～2.0％，车行出入口与相邻道路存在高差时，应设置坡道连接。
8.2.7非机动车停车场铺装应满足平整、坚实、防滑、美观的要求；场内停车区与通道铺装在颜色或形式上应区别处理，并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等交通安全设施。
8.2.8非机动车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围栏、雨棚、照明、智能监控、交通安全设施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
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
8.3.1轨道站点周边利用机非分隔带、行道树设施带、绿化设施带等空间设置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时，应确保停放车辆后满足行人有效通行宽度相关要求。
8.3.2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不应占用公交车站空间设置；交叉口附近的非机动车停车带设置应距人行横道不小于10m。
8.3.3路侧非机动车停车带不应连续设置，宜每隔10~20m设置禁停区，禁停区可结合行道树树池、公交站设置。
8.3.4停放车辆外轮廓不应超出停车带边界范围；当设施带宽度小于1.0m时，不应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带；设施带宽度大于等于2.0m时，宜设置垂直排列的非机动车停车带；设施带宽度小于2.0m时，宜根据宽度灵活设置斜向排列的非机动车停车带。
8.3.5非机动车停车带应分类设置非机动车停车区域，并配套设置标志标识；共享单车停车区宜设置位置感知设备或利用高精度定位技术实现电子围栏管理。
8.3.6非机动车停车带宜设置在平缓路段，车辆停放区最大坡度不宜大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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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1公交接驳设施包括公交接驳线路、公交停靠站与公交场站。
9.1.2公交接驳线路和公交停靠站应与轨道交通线路同步建设、同步使用，为轨道交通站点提供“最后一公里”接驳服务。
9.1.3公交接驳设施应根据轨道交通车站服务等级、周边道路交通条件、规划用地条件、客流需求等， 进行合理设计，并设置必要的交通指引与安全设施。
9.1.4公交接驳设施的设置应与公交线网规划相结合，根据轨道交通线路、车站站位、客流特性等进行优化调整。
9.1.5公交接驳设施应统筹考虑公交线路输送能力、接驳换乘距离、设施服务水平、公交与轨道交通的应急配合支援等因素，与道路、交叉口、其他接驳设施进行一体化设计。
9.1.6公交接驳线路应根据各类站点接驳客流需求进行优化调整，鼓励采用响应式巴士、微型巴士等小型公交车提升接驳服务的灵活性，公交接驳服务时间应与轨道服务时间相匹配。
9.1.7公交停靠站应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和站前广场紧密结合，新建或改移公交站距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一般条件下宜小于30m，困难条件下不宜超过50m。公交车停靠站与站前广场结合设置时， 应增加站前广场面积。
9.1.8公交车停靠站宜与机动车临时停车位分开设置；二者结合设置时，机动车临时停车位宜设置在公交停靠站上游，困难条件下公交停靠站应优先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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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16239_WPSOffice_Level3][bookmark: OLE_LINK11]9.2.1公交车停靠站按站台形式，主要分为直线式和港湾式两大类，在用地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宜设置港湾式公交停靠站。
9.2.2港湾式公交车停靠站由减速段、站台、加速段组成，减速段长度宜为 12～15m，加速段长度宜为 15m～20m，站台的长度可按公式（1）确定：
Lb=n(lb+2.5)     ………………………………………………………（1）
式中：
Lb——公共汽电车停靠站站台长度（m）；
n——同时在站台停靠的公交车辆数，无实测数据时，取n=公交线路数； lb——公交车辆长度，一般为15m～20m。
9.2.3公交车停靠站站台的高度宜为 0.15m～0.3m；站台宽度不应小于 2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 于 1.5m。
9.2.4公交车停靠站最小纵坡度应大于等于0.3％，最大纵坡度应小于等于2％，地形困难路段应小 于等于 3％。站台横向坡度应坡向道路雨水口、雨水边沟等排水设施处，坡度不应大于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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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1轨道站点配套公交场站应以接驳换乘功能为主，宜在轨道换乘枢纽或外围站点设置。
9.3.2公交场站应根据车站区位、接驳客流需求、用地条件等因素合理确定线路与运营车辆规模，每辆标准车用地面积宜按 100m2～120m2计算，并满足公交场站综合利用的相关要求。
9.3.3公交场站平面设计应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的位置，满足防火安全要求。
9.3.4公交场站出入口宜设置在城市次干路及以下等级道路上，距交叉路口转角缘石曲线端点不宜小于 80m，并不应设置在人行横道、公交车停靠站及桥隧引道处。
9.3.5公交场站人行与车行出入口宜分开设置，人行出入口应与轨道交通车站站前广场或人行步道连接，与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距离宜小于等于150m。
9.3.6公交场站车行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宽度为 7.5m～10m，出入口合并设置时，总宽度不应小于12m。
9.3.7公交场站内部人行、车行等交通组织应统筹考虑，车行应为单向交通组织。公交场站与轨道交通车站合并设置时，车行流线应与慢行流线相协调，避免流线冲突。
9.3.8公交场站最小净空不应小于 4.5m。
9.3.9公交场站上下客站台宜高出路面 0.15m～0.3m，最小纵坡度应大于等于 0.3％，最大纵坡度 应小于等于2％，地形困难路段应小于等于 3％。站台横向坡度应坡向道路雨水口、雨水边沟等排水设施处。
9.3.10公交场站停车坪的坡度宜为 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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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机动车接驳设施包括机动车临时上落客停车位与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场。
10.1.2机动车接驳设施应符合城市用地规划和道路交通组织要求，结合轨道站点区位、车站类型、接驳客流需求与周边用地情况等灵活布置；并设置必要的无障碍和交通安全设施。
10.1.3轨道车站应设置不少于1处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每处临时停车位的数量，应结合地铁客流来源方向分布情况确定，主要客流方向可设置2-4个停车位，次要客流方向可设置1-2个停车位。
10.1.4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距轨道车站出入口不宜大于150m，与站前广场结合设置时，应增加站前广场面积。
[bookmark: _GoBack]10.1.5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场选址应根据交通接驳需求以及车站周边规划用地等综合考虑，宜在中心城区外围、用地条件较好的远端车站或近端站优先设置。
10.1.6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设施宜结合绿化、高架桥桥下空间及地块开发进行设置，鼓励与车站周边公共停车场、建筑配建停车场（库）合建综合利用，对不具备综合利用条件、但有土地条件的可采用独立占地形式，条件受限时可考虑立体停车设施。
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
10.2.1机动车临时上落客停车位应结合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在周边道路上分散设置，设计时应合理避让行人、非机动车、公交接驳设施与流线，并减少对道路交通的影响。
10.2.2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可分为直线式停车位和港湾式停车位。道路交通条件允许情况下，宜优先设置港湾式停车位。
10.2.3车站出入口附近可利用道路机非分隔带、辅路、路侧设施带设置机动车临时上落客位，并合理设置交通指引和安全设施，临时上落客停车位应施划地面标线，停车位内附加“即停即走”文字。
10.2.4轨道车站出入口相邻道路有机非分隔带、且分隔带不小于2.5米宽时，应优先利用机非分隔带设置港湾式停车位，机非分隔带同时设置公交停靠站的，临时停车位应位于公交站上游，并合理设置行人过街横道线和交通指引和安全设施。
10.2.5直线式停车位停靠数量宜为 1 辆～3辆；港湾式停车位停靠数量应根据客流需求，结合用地条件、道路交通条件等因素确定，宜为 2 辆～4 辆。
10.2.6港湾式停车位由减速段、停车位、加速段组成，并应符合下列要求：
a) 减速段长度宜为9m～10m，加速段长度宜为6m～7m，停车位的长度可按 6m×停车数量确定。
b) 停车位宽度宜为 3m，条件受限制时，不应小于 2.5m。
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场
[bookmark: _Toc22833_WPSOffice_Level3]10.3.1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场平面设计应合理安排停车区、通道及附属设施的位置，满足消防和疏散要求。
10.3.2停车场内部人行、车行等交通组织应统筹考虑，车行宜为单向交通组织，必要时应设置环形通道。
10.3.3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与人行出入口分开设置，人行出入口应与轨道交通车站站前广场或人行步道连接。
10.3.4停车场规模应根据需求预测确定，非绿化停车场指标宜为 25m2～30m2/辆，绿化停车场指标宜为 40m2/辆，停车场内应设置一定比例的无障碍停车位，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设施的规模划分应符合表4 的规定。
表4 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设施规模划分
	类型
	特大型
	大型
	中型
	小型

	停车数（辆）
	>500
	301～500
	51～300
	≤50

	无障碍停车位数
	总车位的1%
	4个
	2个
	1个


10.3.5停车场平面应根据车辆类型、停放方式、车辆进出、乘客上下所需的纵向与横向净距的要求布设。机动车驻车换乘停车设施车辆停放形式以及停车场设计参数参见附录 E。
10.3.6停车场内车位的布置可按纵向或横向分组排列，每组停放长度不宜超过 150m。
10.3.7停车场车行出入口设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a) 宜采用右转进入右转驶出的交通组织方式。车行出入口不宜直接设置在主干路及以上等级道路上，距交叉路口转角缘石曲线端点不宜小于 100m，并不应设置在人行横道、公交车停靠站及桥隧引道处。
b) 大、中型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的车行出入口不应少于 2 个，特大型不应少于 3 个，两个车行出入口之间的净距应不小于 15m。中型及以上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应设置专用人行出入口。
c) 停车场车行出入口宜分开设置，单向行驶的出入口宽度宜不小于 5m，出入口合并设置时，总宽度宜不小于 9m。
10.3.8停车场竖向设计应根据周边地形、相邻建筑物及道路标高、河道控制标高、 管线控制标高以及排水要求等因素结合考虑，并符合下列规定：
d)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最小净空不应小于 2.5m。
e)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竖向设计坡度宜为 0.3％～2.0％。
10.3.9停车场设计时应将通行方便、行走距离路线最短的停车位设为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并符合下列规定：
f)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一侧，应设宽度不小于 1.2m 的无障碍通道。
g) 无障碍停车位一侧的无障碍通道与人行通道存在高差时，应设置宽度不小于 1.2m 的坡道。
h) 无障碍机动车停车位的地面应施划有停车线、轮椅通道线和无障碍标志，在停车位的尽端应 设置无障碍标志牌。
i) 小汽车停车换乘停车场至站前广场及市政道路之间的无障碍设施应保持连续。
[bookmark: bookmark44]10.3.10停车场绿化设计应结合城市布局及环境要求，发挥遮阳与美化环境的作用，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停车场绿化设计应符合净空要求，植物分支点高度应不小于 2.5m。
b) 停车场绿化设计应选择本地区适宜种植的植物种类，树池应设置树池盖板。
c) 应根据小停车场绿化规模设置相应的供水设施，满足绿化用水需求。
[bookmark: _Toc18428_WPSOffice_Level3]10.3.11停车场内宜设置公共服务信息指示牌、配套用房、给排水、消防、照明、智能监控、收费系统、交通安全设施、公共卫生间、充电桩等附属设施，附属设施的设置不应影响乘客集散，并符合下列规定：
a) 停车场的车行出入口处均应设置配套用房，面积宜不小于 6m2，应通电通网具备监控管理功能。
b) 停车场应设置交通标志、标线、车档器、凸面镜等交通安全设施。
c) 停车场宜设置车位使用监控设施，并与路况信息联动。
d) 停车场充电桩的设计应符合相关规范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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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方案设计编制要求 

A.1  文件名称

文件名称应为“轨道交通××线交通接驳设施方案设计 ”。

A.2  编制依据

编制依据如下： ——业主委托；
——轨道交通可行性研究报告； ——轨道交通沿线用地规划；
——轨道交通客流预测报告；
——轨道交通初步设计文件（轨道交通车站平面总图应表示出入口方向及高程）；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 1:500 地形图；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规划条件； ——相关设计规范及技术要求等。

A.3  文件组成

A.3.1  设计方案说明书
设计方案说明书应包括以下内容：
——项目背景：说明轨道线路交通接驳工作任务来源及项目概况；
——设计依据：说明进行交通接驳设计所依据的基础资料、相关规范以及设计任务委托书等；
——设计原则：提出交通接驳设计方案的总体设计原则，并针对轨道线路自身特点，对各项交通接 驳设施提出设置原则；
——线路总体情况：说明轨道线路在轨道线网中的功能定位、线路走向以及车站分布等；
——轨道线路周边用地规划及现状用地调查：说明轨道线路周边用地规划及现状情况；说明轨道交 通各车站周边用地规划及现状情况；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路网调查及分析：说明轨道线路各车站周边路网规划以及现状道路情况，包 括道路等级、红线宽度、断面形式及实施情况等；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公交站点调查及分析：说明轨道线路各车站周边现况公交站线路及公交站点 设置情况；
——车站类型：分析说明轨道线路各车站吸引范围内的用地性质，根据用地性质确定车站类型。
——近远期客流预测结果：给出轨道线路各车站近远期全日客流预测数据及高峰小时客流预测数 据；
——交通接驳设计方案：分析得出各轨道交通车站交通接驳设施需求，给出相应设置方案及接驳设 施的规模、数量、用地性质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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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bookmark45]——全线交通接驳设施汇总表：提出轨道线路全线交通接驳设施的规模、数量、用地性质汇总表。
A.3.2  方案设计图纸
A.3.2.1  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A.3.2.1.1  图纸名称应为“ × × ××年轨道交通线网规划图 ”。
A.3.2.1.2  图纸内容应包括××××年内规划实施的轨道线网，并重点标示出所研究的轨道线路。
A.3.2.2  轨道交通线路车站示意图
A.3.2.2.1  图纸名称应为“轨道交通××线线路车站示意图 ”。
A.3.2.2.2  图纸内容应包括轨道线路的线路走向以及车站个数、名称。
A.3.2.3  轨道交通各车站交通接驳设施设计图
A.3.2.3.1  交通接驳设施方案设计平面图
A.3.2.3.1.1  图纸名称应为“轨道交通××线××站交通接驳设施方案平面设计图 ”。
A.3.2.3.1.2  图纸应包括以下内容：
——指北针及图纸比例；
——轨道交通车站平面，应标示出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位置及朝向；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现况；
——轨道交通车站施工占地围挡范围； ——各项交通接驳设施平面布置；
——各项交通接驳设施规模简表；
——说明； ——图例。
A.3.2.3.2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方案设计用地图
A.3.2.3.2.1  图纸名称应为“轨道交通XX线XX站交通接驳设施方案设计用地图 ”。
A.3.2.3.2.2  图纸应包括以下内容：
——指北针及图纸比例；
——轨道交通车站平面，应标示出轨道交通车站出入口位置及朝向； ——轨道交通车站周边用地规划；
——各项交通接驳设施平面位置、 占地面积及坐标； ——接驳设施汇总表；
——说明； ——图例。
A.3.2.3.3  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流线图
A.3.2.3.3.1  当轨道交通接驳设施中包含公交场站、小汽车换乘停车场时，应给出交通组织流线
图。
A.3.2.3.3.2  图纸名称应为“轨道交通XX线XX站交通接驳设施交通组织流线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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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性）
非机动车接驳设施需求预测方法
B.1  根据轨道交通车站吸引范围内用地性质的不同可将轨道交通车站分为四类，如表B.1所示。 表 B.1 车站分类（放正文里），分区说明放正文里，
	居住型
	车站周边多以居住区为主，早高峰进站客流占进出站总客流的60%以上

	办公型
	车站周边多以办公楼为主，早高峰出站客流占进出站总客流的60%以上

	混合型
	车站周边用地性质较为混合，早高峰进站客流占进出站总客流的40%-60%之间



[bookmark: bookmark47][bookmark: OLE_LINK6]表 B.2   非机动车接驳比例推荐值
	轨道车站所在区位
	非机动车分担率推荐值
	人力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比例关系

	中心城区
	四环内
	23-25%
	4：6

	
	中心城区四环外
	28-30%
	2：8

	外围新城
	副中心
	30-35%
	3：7

	
	多点一区集中建设区
	32-35%
	2：8

	
	其他地区
	25-40%
	1：9



表 B.3 私人类和共享类非机动车构成推荐值
	车站所在区位
	车站类型
	私人类非机动车
占非机动车总量的比
	共享类非机动车
占非机动车总量的比

	四环内
	居住
	45-50%
	50-55%

	
	办公
	35-40%
	60-65%

	
	混合
	40-45%
	55-60%

	中心城区四环外
	居住
	50-55%
	45-50%

	
	办公
	40-45%
	55-60%

	
	混合
	45-50%
	50-55%

	副中心
	居住
	45-50%
	50-55%

	
	办公
	35-40%
	60-65%

	
	混合
	40-45%
	55-60%

	多点一区集中建设区
	居住
	55-60%
	40-45%

	
	办公
	45-50%
	50-55%

	
	混合
	50-55%
	45-50%

	其他地区
	/
	> 60%
	< 40%


注1：表B .2和B.3中数据为2025年对全市轨道车站开展接驳方式问卷抽样调查统计得出。
注2：副中心扩展区可参照“多点一区”集中建设区推荐值执行。
注3：表B .2和B.3用于指导新建车站预测初期接驳设施规模，副中心区域新建车站预测远期非机动车停车设施规模时，其分担率可参照中心城区四环内推荐值，其他地区近远期非机动车分担率应单独论证。

表 B.4 投放共享电单车区域的共享电单车接驳分担率
	投放区域
	共享非机动车投放量（辆）
	共享非机动车接驳比例

	
	共享单车
	共享电单车
	共享单车
	共享电单车

	副中心
	48000
（占比90%）
	5100
（占比10%）
	12.3%
（占比85%）
	2.17%
（占比15%）

	亦庄
	20000
（占比82%）
	4500
（占比18%）
	13.1%
（占比79%）
	3.48%
（占比21%）

	昌平
	37900
（占比93%）
	3000
（占比7%）
	12.8%
（占比95%）
	0.7%
（占比5%）


注1：新投放共享电单车的区域，可根据投放共享电单车占投放共享单车规模的比例，参照已经投放共享电单车的区域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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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5 非机动车停车场面积应根据车站所处区域、车站分类、轨道交通全日预测进站客流量、高峰小时 系数、非机动车比例系数等综合确定。非机动车接驳需求量可按公式（2）确定：

1) 当车站为常规地铁车站时（即高峰小时客流<全天进站客流*50%）
私人非机动车停车需求：
Rs=Qh×2×Ks×Ts             ……………（2）

         
Rs：私人非机动车接驳需求量（辆）；
Qh ：早高峰小时客流量（人次/小时）； 
Ks ：早高峰私人非机动车占比； 
Ts ：私人非机动车周转率，宜取1。
共享单车停车需求：
 Rg=Qh×Kg×Tg       ……………………（3）

Rg：共享单车接驳需求量（辆）；
Qh ：早高峰小时客流量（人次/小时）； 
Kg ：早高峰共享单车占比； 
Tg ：共享单车周转率，应根据当地共享单车周转情况取值，宜为1.5~2.5。

2) 当车站为高峰客流极度集中型车站时（即高峰小时客流>全天进站客流*50%）
私人非机动车停车需求：
………………………………………………………（4）Rs=Qa×Ka×Ta

Rs：私人非机动车接驳需求量（辆）；
Qa ：全天客流量（人次/日）； 
Ka ：全天私人非机动车占比； 
Ta ：私人非机动车周转率，宜取1。
共享单车停车需求：Rg=Qh×Kg×Tg

………………………………………………………（5）
Rg：共享单车接驳需求量（辆）；
Qh ：早高峰小时客流量（人次/小时）； 
Kg ：早高峰共享单车占比； 
Tg ：共享单车周转率，应根据当地共享单车周转情况取值，宜为1.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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